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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推動與整合慈濟醫療在各院臨床服務、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教學、專科醫師訓

練等方面，共同達成八院一家的理念，特此訂定「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

整合計畫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機制與程序，以利遵循。 

 

2.適用範圍：慈濟醫療法人下所屬之機構，包含花蓮、玉里、關山、大林、斗六、台北、

台中(含護理之家) 、三義等慈院及嘉義診所。 

 

3.定義： 

3.1 召集人：由副總執行長、醫療法人執行長辦公室高階主管推薦之，其聘期為三年一聘。 

3.2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推動小組(即資深指導委員)：由醫療法人執行

長辦公室高階主管推薦之。 

3.3 大型會議：出席成員至少需須涵蓋花蓮、台北、台中、大林院區。 

 

4.相關文件： 

4.1 醫療專題管理辦法(AAM00A005)。 

4.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各類型研究計畫經費使用原則(AAM00A012)。 

4.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辦法(AAM00A001)。 

4.4 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設置細則(AAAA0A010)。 

4.5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附件一)。 

4.6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項目及預算編列表 (附件二)。 

4.7 各院區同仁出差及相關管理辦法。 

4.8 各院外聘對內演講申請作業辦法。 

 

5.作業說明： 

5.1 計畫申請期間：依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時不予受理。 

5.2 計畫執行期限：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5.3 計畫申請及審查程序： 

5.3.1 各醫療科召集人於申請期間內填具「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及教學整合計畫申請

書」(應用表單 6.1)並檢附電子檔一份，於截止期限內繳交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

室，申請文件審查完畢後，不予退還。 

5.3.2 審查作業： 

5.3.2.1 申請書內須詳述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內容、預算編列及預期成效。 

5.3.2.2 該計畫由召集人所屬之院區提出申請，參與之院區須涵蓋 4 個院區以上。 

5.3.2.3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彙整並確認各科申請案之資料後，經以下審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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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方可執行該計畫。 

(1)第一階段：由資深指導委員進行初次審查。 

(2)第二階段：提報至「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決議。 

(3)第三階段：再由「醫療法人董事會」核定最後之經費。 

5.4 計畫簽約作業：  

5.4.1 經獲准核定之計畫，由召集人依實際核定之經費重新填寫「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

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明細編列表」(應用表單 6.2)及簽具「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

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同意書(一式三份)」(應用表單 6.3)，填妥後繳至醫療法人

學術發展室審查後，凡符合者，再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核予「跨院區臨床科臨

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應用表單 6.4)，且須蓋有醫療法人學術發

展室專用章，若召集人在獲准補助三個月內未完成簽約者，視同放棄此補助案。 

5.4.2 召集人於計畫進行中如欲離職，須於預定離職日前二個月告知醫療法人學術發展

室，並暫緩經費使用，待醫療法人重新推薦召集人後，亦同意依相關規定完成計

畫與繳交成果報告，始得繼續使用經費。 

5.5 計畫經費補助內容及編列項目： 

5.5.1 業務費：  

5.5.1.1 研究人力費：含研究助理費用(專任及臨時工)。 

(1)專任人員：依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專任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相關文件 4.5)規定辦理約用及核發，人員職級最高

以學士第五級為限，編列項目包含工作酬金、雇主負擔之勞

健保、勞退及年終獎金，其該人員聘任之規定請參閱 5.6 之

規定，此申請不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

辦法 5.1.1.3 之規定(相關文件 4.3)。 

(2)臨時工：指臨時僱用，按其實際工作時數支付工資之人員。 

(a)僱用方式：參照各院聘任流程辦理或以專案提簽，經主管裁示辦理。

前述核准之公文請掃描後提供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以

利歸檔備查。 

(b)工時計算方式：臨時人員若為醫院在職員工，所報工時須為原職務排

（上）班以外之時間，且與原職務當月提報加班時數合

計不得超過 46 小時。 

(c)工資計算方式：工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且不得高於新台幣 200 元

/小時。 

(3)年終獎金編列及核撥原則：專任人員於當年度 12 月 1 日仍在醫療法人

項下之各類型研究計畫案任職者，依執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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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規定時程核撥年終獎金，聘任期滿一年，

最高以 1.5 個月為上限（原則須依執行機構

核發基數為主）；未滿一年者，以實際在職

工作月數核算之。 

5.5.1.2 各項費用： 

(1)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相關費用，其各項申請條件皆須符合請領規定

並依據「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項目及預算編列表」(相

關文件 4.6)辦理；其申請之項目若與教材編撰相關者，均須簽署「跨院

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應用表單 6.5)。 

(2)差旅費(含住宿費)：依各院區所明訂之相關規定辦理(相關文件 4.7)，如

自假前往各院區執行計畫內容者，其該項費用，得由

此計畫核銷；若屬因公性質者，則此項費用由各院區

負擔。 

(3)會議餐費：考量會議或教學活動如遇用餐時間者，得報請該項費用﹝每

人上限 150 元﹞，以餐費收據採實支實付。 

(4)外聘請專家學者進行演講、授課：依各院區相關辦法之申請程序(相關文

件 4.8)或依 5.5.1.4 審查程序辦理，費用補助講師費、交通費、

會議餐費、住宿費，其住宿費每晚上限貳仟元(含稅)，超出

補助範圍需自行負擔。 

(5)大型會議： 

(a)各召集人如因計畫需求，欲舉辦跨院區整合會議，需於「跨院區臨床

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明細編列表」(應用表單 6.2)編列此項

目。 

(b)於會議四週前，檢附議程表、預算明細表、飯店住宿報價單及相關文

件，依 5.5.1.4 審查程序同意後，方能執行。本項大型會議所衍生之差

旅費(含住宿費)及會議餐費，不適用 5.5.1.2(2)及 5.5.1.2(3)規定。 

大型會議 

補助項目 
備註 

交通費 

1.除部、科、室主任以上可搭乘高鐵(限標準座位)，各院同

仁以搭乘鐵、公路交通工具(限一般座艙或座位，且不含

台灣高速鐵路)。 

2.自行開車者或搭乘飛機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火車之自

強號票價(限一般座艙或座位)為上限。不得另行報支油

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不得以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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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3.不得核支當地交通工具，如：計程車、公車、捷運之費用。 

住宿費 每間(限標準雙人房)房價上限肆仟元(含稅)。 

會議餐費 
1.會議茶點：每人上限壹佰元/天(含稅)。 

2.餐費(午、晚餐)：每人上限捌佰元/餐(含稅)。 

場地費 依報價單實報實銷(含稅)。 

講師、座長費 時薪貳仟元。（未達半小時之演講費補助壹仟元）。 

臨時工資 

1.協助該次會議進行之同仁，需自假出勤該次活動。 

2.時薪：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且不得高於貳佰元。（依實際

出勤申請工作津貼）。 

3.若需住宿，補助每人上限貳仟元整(含稅)。 

4.若該次活動已有申報學分，則不得申請臨時工資。 

不得編列之項目：手冊費、邀請卡印刷費、背板佈置、海報印刷、花卉佈

置、學會學分費、活動門票費。 

(6)其他：有關會議餐費或執行計畫所需之雜費、印刷費、線上連線軟體(僅

限一年期)等，如有特殊需求者，得以專案提出申請，依 5.5.1.4

審查程序同意後，方能執行。 

(7)不得編列之項目： 

(a)各醫學會之年會費用、醫學相關之參考書籍等。 

(b)慈濟醫學講座之各項費用：此項得另行提出申請。 

(c)儀器及相關耗材：因涉及跨院區及設備財產歸屬等因素，故不得編列。 

5.5.1.3 除綜上所提之各項經費編列外，如有未規範之項目，若有召集人欲執行其

他項目時，須於事發前一週前完成，依 5.5.1.4 審查程序同意後，方可進行

編列。 

5.5.1.4 審查程序：申請人→單位主管→會辦相關單位(依各院簽核流程)→院長→

會辦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會辦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醫療法人郭漢崇

副執行長→醫療法人張聖原策略長→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核決。 

5.5.2 經費撥款方式：依各臨床科實際執行之項目後，填寫「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領據」(表單 6.13)並檢附相關憑證送呈至醫療法人

學術發展室審核後，再由各醫療科召集人所屬院區之財務單位先

行代墊相關費用，後續再由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依作業期程與各

院區進行往來帳之結算。 

5.6 專任人員申請程序： 

5.6.1 凡有申請計畫之召集人，得聘請一名專任人員，於計畫申請期間由召集人填具「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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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依下

列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及電子檔送呈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其相關文件如下，該

項申請不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辦法 5.1.1.3 之規定(相關文

件 4.3)。 

5.6.1.1 首次申請(即第一年專任人員)：召集人需檢附「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且需符合下列條件(總

計二篇論文)： 

(1)自申請日前一年度 5 月 1 日起至隔年 4 月 30 日止，曾有發表或已接受在慈

濟醫學雜誌綜論或原著論文一篇，及過去有發表與該科整合計畫相關之 SCI

原著論文者，總計二篇論文，另所檢附之論文不得與醫療法人項下之各類研

究計畫案重複使用。 

(2)召集人所檢附之論文(論文抽印本、接受函亦可)，論文作者不限為召集人本

人，亦可由該團隊醫師或科內醫師提供，且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需請

非召集人填寫「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放棄論

文著作聲明書」(應用表單 6.7)，於提出申請時一併檢附，以避免同一篇論

文重覆申請，但若第一或通訊作者非慈濟志業體系者，則不需檢附此聲明書。 

(3)若上述發表的論文有 2 位作者為共同第一或通訊作者，則該篇論文以 1/2 

篇計算(共同作者不得超過 2 人)。 

5.6.1.2 再繼續申請聘任專任人員（即第二年起專任人員）：若召集人更換時則比

照首次申請，即比照 5.6.1.1 規定提出申請。召集人不更換情況下，需於

計畫申請期間檢附「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

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與「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上該科相關聯之第一或通訊作者之 SCI 原著論文一篇，論文作者不限

為召集人本人，亦可由該團隊醫師或科內醫師提供。 

(2)上述論文之發表期間必須為申請續任之前一年 5 月 1 日至隔年 4 月 30 日期

間刊登之論文，例如：首次申請之專任人員聘任區間為 111 年 1 月 1 日~111

年 12 月 31 日，若欲繼續申請第二年專任人員，則必須檢附 110 年 5 月 1

日~111 年 4 月 30 日所發表論文，以此類推。 

(3)再聘任專任人員之召集人所檢附之論文（論文須為 SCI 且已發表有頁數）

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需請非召集人填寫「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專任

人員補助計畫放棄論文著作聲明書」(應用表單 6.7)，於提出申請時一併檢

附，以避免同一篇論文重複申請，但若第一或通訊作者非慈濟志業體系者，

則不需檢附此聲明書。若此篇論文已償還醫療法人項下之各類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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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就不得再使用此篇論文。 

(4)若上述發表的論文有 2 位作者為共同第一或通訊作者，則該篇論文以 1/2 

篇計算(共同作者不得超過 2 人)。 

5.6.2 專任人員之聘期：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為期一年。 

5.6.3 專任人員簽約作業： 

5.6.3.1 凡獲准之專任人員補助案，召集人須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辦理簽約作

業，若召集人在獲准補助六個月內未完成簽約者，視同放棄此補助案。 

5.6.3.2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依據核准之補助案編列計畫編號及彙整「跨院區

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執行同意書」(應用表單

6.8)，與召集人進行簽約作業，該同意書共一式三份(須蓋有醫療法人學

術發展室專用章)，並分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一份、召集人一份及該院

區人力資源室一份，以做為該專任人員辦理聘任之相關文件。 

5.6.3.3 專任人員在聘任期間中途離職者，若須再聘任他人時，或因其他因素須

提前到職時，召集人須重新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簽署執行同意書，待

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確認後，方可辦理聘任程序。若未經醫療法人學術

發展室確認，提早聘任者，其經費由該院區自行負擔，並繳回該期間所

使用之經費。另，所聘任之專任人員職級，以不超過原申請案之職級為

主，若超逾原申請案之職級者，其超逾職級之經費由召集人自行負擔。 

5.6.4 審查作業： 

5.6.4.1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依據各召集人申請時所檢附之資料是否符合本辦

法 5.6.1 規定，若不符合規定者，將通知補件。若於通知後一週內完成者，

將進行會議審核；若無法於時間內提供者，待符合申請條件時，再提出

申請。 

5.6.4.2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彙整並確認各科申請案之資料後，進行第一階段行

政初審後，再提報至「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推動小組」

進行第二階段之審核並做最後之決議，如獲審查通過後，將予以補助專

任人員一名，為期一年。 

5.6.5 專任人員評核： 

專任人員應於每季(4 月、7 月、10 月及次年 1 月)繳交「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執行進度報告表」(應用表單 6.9)，以作為專任人員年終評

核之參考依據。 

5.7 計畫成果報告繳交之規定： 

5.7.1 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舉辦 2 次會議，分別於 1 月或 2 月及 7 月或 8 月各舉辦一次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工作坊，由各召集人提出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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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體可行的整合內容和工作目標，以作為是否繼續進行補助之依據。 

5.7.2 召集人應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 1 月至 6 月「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

畫執行進度概況表」(應用表單 6.10)，且在計畫執行期滿隔年 1 月 31 日前繳交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成果報告表」(應用表單 6.11)及「跨院

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年度自我評分表」(應用表單 6.12)，共一式三

份各存執所屬機構單位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及召集人，並須參與醫療法人所

舉辦之成果發表會，計畫召集人如未依規定繳交期中進度報告，醫療法人學術

發展室得終止補助其繼續執行該計畫。 

5.7.3 如召集人未依上述規定期限繳交成果報告表者，經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提醒或催

告仍未完成辦理者，則未來申請之計畫不再給予補助。 

5.8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每年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編列預算，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啟動。 

5.9 本辦法經醫療法人執行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5.10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適用時衍生疑義者，則依 5.5.1.4 之審查程序，呈請執行長裁

示後辦理之。 

 

6.應用表單： 

6.1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申請書。(E6A0022071-Ax) 

6.2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明細編列表。(E6A0022072- Ax) 

6.3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同意書。(E6A0021085- Ax) 

6.4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核定清單。(E6A0021086- Ax) 

6.5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E6A0021087-Ax) 

6.6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E6A0022073-Ax) 

6.7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放棄論文著作聲明書。

(E6A0021088-Ax) 

6.8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執行同意書。(E6A0021089-Ax) 

6.9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執行進度報告表。(E6A0022074-Ax) 

6.10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進度概況表。(E6A0022075-Ax) 

6.11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成果報告表。(E6A0022076-Ax) 

6.12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年度自我評分表（E6A0022081-Ax）。 

6.13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領據（E6A0021095-Ax）。 

 

7.流程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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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專任人員 

工作酬金參考表 

單位：新台幣元 

參考學歷 

參考級別 
學 士 

第五級 34,720 

第四級 33,890 

第三級 33,800 

第二級 33,800 

第一級 33,800 

註：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自112.01.01起適用 

 



113.04.17版

序 整合項目內容參考 經費編列參考

1
跨院區開設教學特別門診指導費

(需提供「支援報備函」及「教學、指導照片」為活動證明)
上限5,000元/次

2
跨院區教學特殊手術指導及支援指導費

(需提供「支援報備函」及「教學、指導照片」為活動證明)
5,000-10,000元/次

3 臨床實務交流及經驗分享 5,000元/次

4
年輕醫師調派至其他院區進行次專科醫師之訓練時，可與負責醫師進

行臨床或基礎研究，發表論文及儲備教學資源
10,000 元/月

5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資格指導費 5,000 元/次

6 安排講堂課程及實習課程之教學活動，亦可視訊遠距教學指導醫學生 2,000元/次

7 視訊指導跨院區實習醫師、住院醫師教學活動 2,000元/次

8 跨院區之臨床指導或門診教學 2,000元/次

9 跨院區訓練年輕主治醫師(特定指導內容，例如檢查、手術) 10,000元/月

10
尋求國內外各次專科的專門人才，邀請至科內教學及訓練年輕醫師，

強化臨床科之教學

30,000~50,000元/月

每週至少 3 日

11 跨院區雜誌會議之主持人/報告者演講費 2,000元/時

12 跨院區住院醫師暨年輕主治醫師模擬手術示範教學 3,000元/次

13 跨院區學術臨床討論會演講費(每人) 2,000元/時

14 跨院區住院醫師教學、講座與教師指導與回饋 3,000元/次

15 跨院區專科特色手術特別演講費 3,000元/次

16 主治醫師至其他院區專題演講 2,000元/時

17 聘請專家、學者進行演講、授課及工作坊
2,000元/時

(每日上限5小時)

18
院際參訪

(交通費、住宿費等相關規定，請依各院公告之相關經費辦理)

實支實付

(一年限4次)

19
定期舉行「跨院區研究討論會」，以吸引各院區之年輕醫師及醫學生

積極加入研究計畫，以視訊為主

10,000 元/次

(一年限 4 次)

20 AI 推動整合及研究發表 3,000~5,000 元/次

21
整理一套醫學生/住院醫師之教學 PPT 檔(必須有完整之目錄，每個檔

案至少 30 張 PPT 以上)
3,000元/份

慈濟醫療法人「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

整合項目及預算編列參考

臨床服務

專科醫師訓練醫院

教材編撰

教學活動

AAM00A017-附件二



序 整合項目內容參考 經費編列參考

22
收集各科之臨檢查影像/手術影片，上傳在法人醫學教育E-School 平台

，應由科負責人規劃完整之目錄及作者，並完成後製作)
3,000 元/份

23 特殊教材設計 3,000 元/份

24 住院醫師教學影片 3,000 元/份

25 跨院區醫學生核心課程教材改版 3,000 元/份

26 跨院區臨床教材、資源分享 3,000 元/份

27

雜費、交通、住宿、會議餐費、臨時工資…..等

(不含學會年會及例行支付之費用)

註：此項交通與住宿，適用對象為外聘講師或慈濟體系同仁自假前往

者

200,000 元/年

1.跨院區臨床科整合計畫整合項目及預算編列表。

2.如上項有未規範之項目，請參考各院公告之相關經費核銷文件。

3.各項費用請領時，請務必檢附佐證文件，如：邀請函、會議/活動議程、核決簽呈等相關文件。

其他費用

核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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